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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
郑建文〔2016〕36 号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郑州市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混土结构实体检验和试件留

置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混凝土作为结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施工质量是保证工

程结构安全的生命线。混凝土施工质量易受施工工艺、施工温度、

原材料、配合比、浇筑过程等多方面的影响，为切实加强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，进一步提高各责任主体的质量

意识，现就混凝土结构实体检验和试件留置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涉及混凝土结构安全的有代表性的部位应进行结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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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检验，检验项目应包括混凝土强度、钢筋保护层厚度、结构位

置与尺寸偏差。

二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混凝土结构实体检验应在等效养护龄

期即 600℃·d养护期满后进行，由监理工程师组织并见证，混

凝土强度、钢筋保护层厚度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完成，

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可由专业检测机构完成，也可由监理单位组

织施工单位完成，检验数量宜根据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

准》（GB/T50784-2013）第 3.4.4 条检测类别 A确定最小样本容

量。

三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结构实体检验记录和检测机构的检测

报告归档留存于竣工资料中。

四、检测方法应符合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

（GB/T50784-2013）的要求，采用回弹法检测强度时，不考虑碳

化对检测的影响。

五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项目、方法

及混凝土试件留置与养护应符合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

规范》（GB50204-2015）的相关要求。

六、混凝土试件留置需在监理单位见证下进行，并留有影像

资料，制作试件时，试模底部或试件制作完成后随即放置见证取

样标识卡，标明：部位、标号、日期、取样人、见证人（样式及

要求见附件），标识卡与混凝土试件混为一体，不得事后粘贴。

未按要求放置标识卡的混凝土试件，检测机构不得收样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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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同条件养护试件应留置在靠近相应结构构件的适当位

置，并应采取相同的养护方法， 600℃·d等效养护龄期试件应

有养护记录。

八、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、600℃·d 同条件养护试件到期

后应及时进行试验检测，并进行强度汇总和评定。

九、现场检测工作应由两名以上检测人员承担，检测人员应

具备相应的检测资格证书，检测时，应由检测单位、委托单位、

监理单位共同签署工程检测会签表。检测报告应按照相关规范的

要求对所检测项目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或相应验收规范规定

做出评价结论，结论应准确，用词规范、文字简练。

各单位要按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混凝土施

工管理、质量验收及试验检测。我委将不定期开展混凝土工程专

项检查，抽查混凝土的实体质量和各责任单位的质量行为，对未

按文件要求执行的责任主体单位，将进行通报，造成后果的将进

行行政立案，直至记入不良行为记录。希望各单位履职尽责，认

真开展好混凝土施工的专项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的整体质量水平。

2016 年 3月 10 日



- 4 -

附 件

砼试件留置标示卡

工程部位 设计强度标准 标、同养

取样员姓名 取样员签字 组 号

见证员姓名 见证员签字 制作日期

备注：

1.取样员、见证员应由本人签字。

2.标示卡尺寸按试件大小确定，边缘留出 1厘米空白。

3.标示卡在砼留置时粘附于试件表面，标准养护、同条件养

护注意标示卡的保护。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3月 10 日印发


